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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6 日，在北京市大兴
榆垡进京口，北京市环保、公安执法人
员，对过往的重型柴油车进行尾气排
放检查。以往，环境执法人员首先需
手写记录下车辆的牌照、行驶本中的
相关信息，可如今，拿出移动执法终端

（APP），通过扫描、拍照，执法人员不
到两秒钟就可以记录下车辆所有信
息，还可将违法车辆信息上传，并划入
黑名单。

据了解，移动执法终端可监测尾
气 烟 度 、尿 素 浓 度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
OBD 四项指标，同时进行数据记录和
上传。北京环保部门组织开发的这款
新移动执法终端，于今年 6 月正式推
广使用，两个月处罚量达到 6 万辆，比
去 年 全 年 处 罚 量 5.8 万 辆 还 多
2000 辆。

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监察
科高原说，以前人工填写就存在着容
易出错，核实车辆信息困难，而且车辆

检查项目也比较少，推广移动执法终
端以后，我们可以迅速从后台数据库，
调取这辆车的历史检查结果，2018 年
我们对重型柴油车的监管实行闭环管
理，目前列入环保部门黑名单的有 7
万多辆次。

通过使用执法终端软件，环保部
门实现了对全市各个执法点位的在线
监控，环境执法人员检测到的每一辆
超标重型柴油车，都可以实时上传到
执法平台，精细化管理重型柴油车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

北京市环保部门开发研制的这款
移动执法终端，不仅实现了对全市各
区重型柴油车日常执法的全程监控，
还大大提高了对重型柴油车的监控
效率。

高原介绍，2018 年 1 至 7 月底，北
京市环保部门人工检查柴油车 121 万
辆，处罚 18 万辆，今年前 7 个月处罚量
是去年全年的 3 倍多。北京市将继续
以进京口、物流园区等货物集散地为
重点，推广新技术，加强对外埠和本市
货运车达标执法检查，实施对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措施。促进空气
质量改善。 韩继波王歆迪

北京新移动执法终端处罚效率高
推广仅两月处罚 6万辆重型柴油车，已超去年全年

记者近日从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获
悉，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以
下 简 称“ 绿 发

会”）与宁夏中卫市大龙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土壤污染责任纠纷一案的 26 万
余元执行款执行到位。

至此，备受关注的腾格里沙漠污
染公益诉讼系列案画上圆满句号。污
染 腾 格 里 沙 漠 的 8 家 企 业 被 判 承 担
5.69 亿元赔偿金，用于修复污染土壤，
并承担环境损失公益金 600万元。

5.69 亿元，是环保法实施以来公
开的数额最大的环境公益诉讼案赔偿
金额，也是环保法实施以来宁夏首例
环境公益诉讼案。

■ 案情回顾

几经周折，绿发会终获起诉资格

2014 年 9 月，媒体曝光内蒙古阿
拉善左旗与宁夏中卫市接壤处的腾格
里沙漠腹地遭受污染，一些企业将未
经任何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排沙漠，不
仅对沙漠沙地及其地下水系造成严重
污染，而且对附近的黄河造成一定程
度的威胁。

事件曝光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原环境保护部会同宁蒙两地有关部门
开展了调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
责，涉案企业也被责令停产治理。

2015 年 8 月至 11 月，绿发会就宁
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宁夏明盛染化
有限公司、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中卫市鑫三元化工有限公司、宁夏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大漠药
业有限公司、宁夏中卫市大龙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中卫市美利源水务有限
公 司 8 家 企 业 污 染 腾 格 里 沙 漠 的 行
为，先后向中卫市中院和宁夏回族自

治区高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绿发会提出包括被告消除环境污

染危险，恢复生态环境或成立沙漠环
境修复专项基金，并委托第三方进行
修复，由环保专家、人大代表等进行验
收，同时赔偿环境修复前造成的生态
功能损失等 8项诉讼请求。

然 而 ，宁 夏 两 级 法 院 先 后 对 绿
发 会 的 诉 讼 请 求 均 予 以 驳 回 ，理 由
是绿发会主体资格不适格，“其章程
中 并 未 确 定 该 基 金 会 同 时 具 备《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
诉 讼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
4 条 规 定 的 从 事 环 境 保 护 公 益 活 动
的资格”。

绿发会的起诉一度陷入困局。
2015 年 11 月 24 日 ，绿 发 会 向 最

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后，案情迎
来转机。

2015 年 12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
正式立案受理再审申请，并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作出最终裁定：宁夏两级法
院裁定认定绿发会不具备提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系对环保法、
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以及环境保护
内涵的不当理解所致，适用法律有错
误，应予纠正。

■ 案件审理

法院确认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协议

几番周折后，2016 年 2 月 3 日，经
最高法终审裁定，中卫市中院受理了
绿发会腾格里沙漠环境公益诉讼系列
案件。

中卫市中院审理查明：5 家涉案
企业未落实环评要求，将超标生产废
水排入蒸发池；1 家企业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不正常，长期进行废水超标排
放，并形成了巨大污水池；1 家企业在
沙地内填埋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渣，导
致地面泛出斑驳红褐色；1 家企业向
沙地偷排生产废水。涉案 8 家企业的

违法行为均对周边土壤环境造成不同
程度污染。

案件审理过程中，中卫市中院在
组织绿发会与涉案企业交换证据、沟
通协商的基础上，由涉案企业按照绿
发会意见、建议，落实环境治理整改方
案，加快治理整改进度。在各方的积
极配合和协助下，8 家涉案企业安装、
建设了预防今后污染所需设施、设备，
积极修复受污染的土壤。

随后，中卫市中院依照法律相关
规定，组织当事双方多次协商、沟通，
邀请专家实地察看治污效果，最终绿
发会采纳属地环保部门环评验收结
论，促成案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并将调解协议在媒体上进行公告。

2017 年 8 月 28 日，中卫市中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对案件双方当事人的
调解协议进行了审定和确认。

调解书确定由涉案 8 家企业在支
付 569169634 元用于修复和预防土壤
污染的资金基础上，同时承担环境损
失公益金 600 万元；宁夏蓝丰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
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继续按照专家
的地下水修复方案完成地下水修复工
作，并承担相应费用，直至实现设定的
修复目标。

■ 案件执行

抽逃注册资金仍逃不过赔偿

调解书生效后，涉案 8 家企业中
有 7 家企业主动履行相关义务，并将
全部款项一次性支付至法院执行账
户，但中卫市大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付款
义务。

2017 年 10 月 23 日 ，此 案 进 入 执
行程序，中卫市中院依法对宁夏中卫
市大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机器
设备进行了查封，并将该公司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经过多轮调查，该

公司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执行一度陷入将僵局，但执行法

官仔细审查发现，第三人桑某作为宁
夏中卫市大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认缴出资额为 90 万元，并以现金
出资方式实际出资 90 万元，但桑某在
完成验资后，将注册资金转入他人账
户，同日又转回其个人账户，存在抽逃
注册资金的事实。

据此，中卫市中院依法裁定追加
桑某为该案被执行人，并责令其在抽
逃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宁夏中卫市大龙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清偿
责任。

随后，法院对桑某财产情况进行
查控，并对其名下一辆红旗牌轿车依
法予以查封。

2018 年 7 月 31 日，这笔 26.6439 万
元的执行款全部执行到位。按照调解
书，这笔执行款除去支付中国绿发会
因本案产生的专家咨询费、差旅费等
费用外，将全部用于涉案土壤环境功
能修复。

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披露，到
案件的受理审理，再到赔偿金的执行，
历时 5 个年头，先后有 15 名公职人员
被追责问责，其中 9 人给予党政纪处
分，6 人作出检查并通报批评。中卫
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判处宁夏明盛染
化有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并处罚金
500 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廉某某犯
环境污染罪被判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缓刑两年，并处罚金 5万元。

“涉案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受到了
法律制裁，受 污 染 的 沙 地 得 到 了 修
复 ，有 失 察 之 责 的 公 职 人 员 被 问 责
追 责 ，给 有 关 各 方 作 出 了 明 确 回
应 。”宁 夏 社 科 院 研 究 员 李 禄 胜 表
示 ，腾 格 里 沙 漠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系 列
案件给那些抱有侥幸的环境违法企
业以及环保监管部门上了一堂生动
的 警示教育课，沙漠不是环境保护的
法外之地，更不是藏污纳垢之地，保护
好沙漠及其地下水资源环境，也是在
保护绿水青山。

腾格里沙漠污染案赔偿执行到位
大龙化工股东支付 26万余元，总额 5.69亿元的赔偿金用于土壤修复预防

◆本报记者崔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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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唐山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衡水市

县（市、区）
朝阳区

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

平谷区
顺义区
顺义区
顺义区
通州区

通州区

东丽区
东丽区
静海区

武清区

行唐县
行唐县
晋州市
鹿泉区
鹿泉区
栾城区
栾城区
无极县
无极县
辛集市
元氏县
元氏县
正定县

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
安次区
大城县
广阳区

廊坊开发区
廊坊开发区

三河市
香河县
博野县

高碑店市
涞水县
涞水县
涿州市
泊头市
泊头市
东光县
南皮县
青县

新华区
新华区
运河区
运河区
运河区
运河区

运河区

冀州区

污染源名称
高碑店路拆迁工地
九发药业有限公司

中合联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峪化工
厂棚户区改造项目工地
君路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银祥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临河村拆迁工地
本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大稿工业园区（本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后面）

宝隆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东丽区东方电器开关柜厂

北师大静海附属学校施工工地
鸿翔投资有限公司-观澜花苑二期施工

工地
永明立德粉厂
胡国底汽修部

华尔国际城东侧施工工地
恒丰科技有限公司

益丰泰机械有限公司
隆达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衡井路绿化工程
占波楼板厂

熙荣机械有限公司
新城镇路过村南口高新道路施工工地

马村镇卫生院
创意石材厂

福瑞泡沫塑料制品厂
乾洪源钢结构有限公司

安盛复合板厂
华源宾馆

万庄镇李孙洼村无名玻璃加工厂
北大工贸有限公司

小哲垡春城米线加工部
瑞丰水泥制品厂

香河奥尔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顺达胶带有限公司

辛桥镇齐王务小学建筑工地物料堆场
福宝矿业有限公司

东水北村王鹏程砂料场
御京州车行

行星减速机厂
荣盛建材有限公司

凯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祥力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亿兴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盛世佳苑住宅楼建设项目施工工地
新华区英霞水泥制品厂

西屯村委会西屯新民居施工工地
鑫义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昌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世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绿元尚邦康养
B 区项目施工工地
冀州市津泽涂料厂

问题类型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未安装治污设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未安装治污设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未安装治污设施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未安装治污设施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清单内整改类“散乱污”未完成整改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清单内燃煤锅炉未淘汰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未安装治污设施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露天矿山未落实减尘抑尘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未安装治污设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8月7日发现103个问题

法治头条

序号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省（市）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东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邯郸市
太原市
太原市
阳泉市
阳泉市
阳泉市
阳泉市
长治市
长治市

长治市

晋城市
德州市
聊城市
郑州市
郑州市
郑州市
郑州市
郑州市
郑州市
郑州市
开封市
开封市
安阳市
安阳市
安阳市
安阳市
鹤壁市
鹤壁市
鹤壁市
鹤壁市
新乡市
新乡市
新乡市
新乡市
新乡市
焦作市
焦作市
濮阳市
濮阳市

县（市、区）

南宫市

南宫市
宁晋县
宁晋县
宁晋县
平乡县
平乡县
桥西区
桥西区

清河县

清河县

威县

经济技术开发区
古交市
古交市
城区
郊区
郊区
郊区

沁源县
长治县

长治县

高平市
平原县

东昌府区
管城回族区

金水区
金水区
金水区
金水区
新密市
中牟县

顺河回族区
祥符区
安阳县
林州市
内黄县
内黄县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获嘉县
获嘉县
牧野区
原阳县
长垣县
孟州市
武陟县
濮阳县
台前县

污染源名称
王方新家具厂（原河北华中通用家具有限

公司）
垂杨镇 G308国道施工工地

东东饭店（真味园酒店）
张家建材厂

大陆村镇赵宁线无名施工工地
延坤儿童玩具厂

腾飞车业有限公司内无名塑料加工厂
桥西一中施工工地

街心花园建设项目施工工地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北邢台清河第三

加油站
通达旅馆

广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盛世天骄项目施
工工地

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桃源街道消防大队办公楼前拆迁工地

日升辰石料厂
阳铝路无名喷漆加工点
飞扬古煤炭有限公司

占海洗煤厂
河底镇北庄村博士洗煤厂
豪庭住宅小区施工工地
中铁四局五号搅拌站

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G207长治段公路工
程第四标项目部施工工地
坤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恩城镇大德信诚家具厂（原振东家具板厂）
青州市水利建筑总公司

耿庄南路回民中学西侧魏庄西街施工工地
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动车所北扩工程施工工地
万达汽车服务
风行风景汽修

腾信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众益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鲁阳纺织有限公司

东方御景项目施工工地
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宏大钛白粉有限责任公司
宏祥金属门制造有限公司
瑞达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祥达新型建材厂
福田舒布洛克建材有限公司

岳庄村拆迁工地
世嘉置业有限公司
金鹿车业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聚源门业有限公司

象之居家具有限公司
明皇食品有限公司
源柳石材有限公司

台前橡胶坝工程施工工地

问题类型

新发现清单外“散乱污”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未安装治污设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清单内整改类“散乱污”未完成整改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未安装治污设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未安装治污设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构建智慧环保
推进环境治理

安徽省合肥市环保局、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法制办近日首
次召开环境保护“两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通报各自情况，并就“主观
故意”“暗管”等的理解与适用进行了充分讨论。几家单位商定，今后还
将对重大、复杂的环境犯罪案件及时进行沟通协商和专案会商。

图为会议现场。 李孝林摄


